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的独立意见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收购深圳市大众新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大众新源”）和河南科隆

新能源有限公司（“科隆新能源”）100%的股权并配套融资。其中，公司向科隆

新能源全体股东合计支付8,000万元现金购买科隆新能源部分股权，其余科隆新

能源股权以及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东部集团”）所

持大众新源全部股权由公司以新增发行股份作为对价进行购买。与此同时，公司

将向东部集团和陕西恒通果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恒通果汁”）另行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25%的配套资金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中介

机构费用和科隆新能源投资项目（本次交易总额=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金额+配套融资金额－配套融资中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的金额）。

交易完成后公司成为科隆新能源和大众新源股东，东部集团、恒通果汁及科隆新

能源原各股东相应取得公司的股份。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

规定，公司上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就此编制了《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市天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

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了重组预案等相关材料后，经审慎分析，特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一、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

已事先提交我们审阅。经认真审议，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重组预案的相关事项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董

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

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交易作价依据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评

估机构出具的预估结果协商确定，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方法恰当、交易公平合理，

且将履行必要的关联交易内部决策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公众股

东利益的行为。  

四、经逐项审慎判断，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本次重组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要求，

具备基本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无重大法律、政策障碍。  

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将获得目标资产，从而可以提高公司资

产质量、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减少与东部集团的

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同意公司与东部集团、恒通果汁、科隆集团、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郑州百瑞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南昌红土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程清丰、秦含英、刘振奇、康保家、程迪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深圳市天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框架协议》，同意公

司与上述除恒通果汁之外的其他各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深圳市天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承诺与补偿框架协议》。待本次

交易的目标资产评估定价及其他相关具体细节确定后，交易各方还将依据框架协

议的原则签订正式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利润补偿协议或相关

补充协议。  



（此页无正文，为《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独立意见》之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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